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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敏芯微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诉讼事项二审终审判决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二审终审判决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 

 判决结果：本次诉讼判决结果为撤销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

（2019）苏 05知初 1211号民事判决，确认名称为微机电声学传感器的封装

结构（专利号 ZL200710038554.0）归北京歌尔泰克科技有限公司所有，驳回

北京歌尔泰克科技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本次判决结果不涉及赔偿金额，且涉

诉专利无账面价值，不会造成公司无形资产的减值损失。因此，上述判决结

果不会对公司当期财务状况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除涉诉专利外，公司拥有多条不同的 MEMS 麦克风封装解决路线，与涉诉

专利的封装路线存在实质性差异。公司技术工艺已经过多年研发改进，未生

产及销售与涉诉专利全部技术特征一致的产品； 

 北京歌尔泰克科技有限公司可能会基于本专利对公司提起有关 MEMS 麦克

风产品的诉讼，公司将积极应对，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 诉讼基本情况 

2019 年 11 月 25 日，北京歌尔泰克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歌尔泰克”）



向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一件专利权属诉讼（案号为：（2019）苏 05知初 1211

号），将公司及其股东李刚、胡维、梅嘉欣列为被告，主张确认公司所有的专利

号为 ZL200710038554.0 的发明专利为梅嘉欣的职务发明，主张该专利的专利权

归属于歌尔泰克。 

2020 年 9 月 8 日，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上述案件作出一审判决，判决结

果为驳回北京歌尔泰克科技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9月 2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诉讼事项一审

判决结果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11）。 

歌尔泰克不服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苏 05知初 1211号

民事判决，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主张撤销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

的（2019）苏 05知初 1211号民事判决，改判支持歌尔泰克的全部诉讼请求，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9 月 28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披露的《关于诉讼事项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13）。 

二、 本次诉讼二审判决情况 

近日，公司收到最高人民法院的二审民事判决书（案号为：（2020）最高法

知民终 1746号）。二审判决结果如下： 

1、撤销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苏 05 知初 1211 号民事

判决。 

2、确认名称为微机电声学传感器的封装结构（专利号 ZL200710038554.0）

归北京歌尔泰克科技有限公司所有。 

3、驳回北京歌尔泰克科技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二审案件受理费 800元，由苏州敏芯微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梅嘉欣、李

刚、胡维共同负担。 

三、 本次诉讼事项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出具的二审民事判决书（案号为：（2020）最高法知民终

1746 号），本次诉讼二审判决结果为确认名称为微机电声学传感器的封装结构



（专利号 ZL200710038554.0）归北京歌尔泰克科技有限公司所有。 

1、本次诉讼对核心技术的影响 

涉诉专利作为公司创始人团队创业初期的发明设计，系应对初期 MEMS 麦

克风产品封装工艺的理论探索。公司现有技术工艺经过多次改进，公司拥有的核

心技术均为公司多年研发过程中形成的成果，并申请了自有知识产权保护，与涉

诉专利存在差异。 

2、本次诉讼对在研项目的影响 

公司在研项目包括“新一代 MEMS 麦克风研发项目”、“压力传感器产品线

扩展与升级项目”、“加速度传感器升级项目”等，在研项目与涉诉专利存在差异，

本次诉讼事项不会对在研项目的推进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3、本次诉讼对公司产品生产与销售的影响 

除涉诉专利外，公司拥有多条不同的 MEMS 麦克风封装解决路线，与涉诉

专利的封装路线存在实质性差异。公司技术工艺已经过多年研发改进，未生产及

销售与涉诉专利全部技术特征一致的产品。 

4、本次诉讼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上述诉讼的诉讼请求不涉及赔偿金额，涉诉专利无账面价值，不会造成公司

无形资产的减值损失，上述判决结果不会对公司当期财务状况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公司将依法对本次诉讼二审判决结果申请再审，请求撤销最高人民法院作出

的（2020）最高法知民终 1746号二审判决。 

除了本次公告的诉讼案件之外，公司目前尚有多起未了结诉讼案件及专利无

效宣告申请事项，具体的情况请详见公司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明书》、《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科创板上市公告书》和临时公告。歌尔泰克可能会基于本专利对

公司提起有关 MEMS 麦克风产品的诉讼，后续公司将会继续高度重视，并采取

相关法律措施积极应诉，依法主张自身合法权益，切实维护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

益。同时，公司也会根据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有关信息披露的规定，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苏州敏芯微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 2月 18日 


